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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论视野下追索专项维修资金 

请求权的规范构造 

王焜
1
 

【摘 要】：指导案例 65 号确立了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个案规范，但是存在两个论证缺

陷：一是以并不存在的普遍性规范即“法定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为论证前提；二是将《物权法》第 83 条第 2 款

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共有财产，其预付金性质决定了欠交专项维修资金构成对全体业主的现

实妨害，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有权依据《物权法》第 35 条排除妨害请求权规范追索，排除妨害请求权不适用诉

讼时效，而《物权法》第 83 条第 2 款是第 35 条的辅助规范。《民法典》基本承继了上述请求权规范体系，但是将

《物权法》第 83 条第 2 款后段业主请求权规范剥离作为单独的一条。从《民法典》的立法释义和司法释义看，无

论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均认可了业主共有利益受损害情况下单个业主的请求权。 

【关键词】：专项维修资金 指导案例 65号 请求权规范基础 

【中图分类号】：D9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2-0098-08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房屋的“养老钱”，不仅要求业主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将首期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当业主分户账面

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 30%时还需要续交，以确保共用设施设备维修的资金需要。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

来，大量建成的商品房住宅建筑逐步进入维修期、甚至是危房改造期，但是由于资金归集和管理上的漏洞，导致专项维修资金

的筹集和使用纠纷成为物业纠纷的焦点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 年 9月 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 65号。 

依据指导案例 65号的裁判要旨，对专项维修资金的追索，欠费业主不能行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65号指导案例看似

确立的是诉讼时效规范，实则是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的界定规范。通说认为并不是所有请求权都适用诉讼时效，因此追索

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的界定是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前提。但是，指导案例 65号发布时却回避了这一审理过程中存在争议的问题，

径直将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判断归因为交纳专项维修资金是法定义务，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追索专项维修

资金请求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 196 条第 4项“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此处所依之“法”即指导案例 65号，因为指导案例具有非正式法源的地位。(1) 

从指导案例 65号发布后各地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情况看，指导效果并不乐观。笔者检索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发现，截

至 2020 年 10 月 28日，在裁判文书中检察人员、诉讼参与人或者法官援引指导案例 65号的案件总计12宗，其中仅有 1宗参照

了指导案例 65号的裁判要点，即深圳市福田区金海燕花园第四届业主委员会与深圳市上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燕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物权纠纷案，法官在一审民事判决书参照指导案例 65号“业主拒绝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并以诉讼时效提出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裁判要点，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
(2)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在解释指导案例 65号案的推选指导意义中提到，“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进一步统一了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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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对专项维修资金性质的认识，明确了催交专项维修资金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裁判标准，有利于保障住宅物业的长期安全使

用和广大业主的共同利益，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3)当然，指导案例的推选效果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显现，但是指

导案例在论证上的不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参照效果。案例本身的选择在建筑物区分所有这种新型居住形态成为常态，

并且纠纷频发的现实情况下，无疑非常有意义。指导案例 65号的判决结果可以说是普遍认可的，如果能够通过深入研究，为追

索专项维修资金类案审理提供一个法律适用框架，对于指导案例 65号希望达到的效果可能更有助益。 

专项维修资金的制度价值不言而喻，但是如何经由司法适用实现其意义，则需要法教义学的技术保障。法教义学是对现行

有效法律的解释和体系化，民法学研究近些年提倡的“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向，即体现了民法的教义学取向。(4)本文运用

民法解释论的方法，以指导案例 65号的适用为讨论起点，首先界定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物权请求权属性，然后通过对现行有效

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关规范的法教义学分析，探寻实定法中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体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构建的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体系，为类案的法律适用提供找法用法

的框架。 

一、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类案的分歧：从指导案例 65 号看 

指导案例 65号原审争点是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人民法院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支持了原告的诉

讼请求。裁判理由是专项维修资金是专门用于物业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属于全体业

主共有。交纳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为维护建筑物的长期安全使用而承担的一项法定义务。业主拒绝交纳专项维修资金，并对追

索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类案仍然分歧的立场 

指导案例 65号发布后，司法实践至今对于追索专项维修资金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仍存分歧。 

1.肯定说——2017 年南通案 

在 2017 年审结的“南通市天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张秀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一案中，由于先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

已经用完，业委会依职权筹集、使用、分摊专项维修资金，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付，其抗辩理由之一即认为原告的部分费用请求

超过了诉讼时效。针对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对明细表签字确认并收取明细表，表明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

的确认，但明细表并未约定给付期限，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在本次诉讼立案计算诉讼时效起算点前已经明示拒付该款项，对被

告所作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采信。(5)本案中，法院不予采信诉讼时效抗辩的理由是抗辩一方未能举证证明诉讼时效期间届

满，而不是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可见，在2016 年 9月 30 日指导案例 65号发布后，针对被告所作的诉讼时

效抗辩，南通案的法官仍然是在肯定追索专项维修资金适用诉讼时效的前提下，对业主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进行审

查。 

2.否定说——2014—2015年北碚系列案 

与指导案例 65号案例要点一致的反而是之前的案例。2014—2015 年，重庆市北碚区海屋裕鑫名都小区业主委员会向未交纳

专项维修资金的一手房业主和开发商，或已代收但未存入专项资金专户的开发商，追索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关于原告的诉

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认为交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业主的法定义务，并非业主大会与业主

基于债权关系而形成的债务，故对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催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6)北碚系列案的观点与指导案例 65 号相

同，均认为交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的法定义务，因此追索专项维修资金不适用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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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江北区爱丁名苑业主委员会与重庆新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中，法院同样不采纳被告提出

的诉讼时效抗辩，理由是：业主交纳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属全体业主共有，由全体业主享有所有权，此种共有不能处分、转让、

分割，原告经业主大会决议，要求被告将其代收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支付至管理局资金专户，是行使共同管理职责，这种对财

产的管理关系所反映的是财产的归属关系，并非向被告主张债权请求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7)同样认为追索专项维修资金不适

用诉讼时效，但论证理由有差别。 

(二)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类案分歧的根源 

指导案例 65 号的裁判要点很明确，即追索专项维修资金不适用诉讼时效。但这一命题在指导案例 65 号中建基于以下论证

结构：大前提——法定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小前提——交纳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的法定义务；中间结论——交纳专项维修资

金不适用诉讼时效(义务人角度)。结论——追索专项维修资金不适用诉讼时效(权利人角度)。法院据此支持业主大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向欠费业主追缴。 

这一论证结构存在两个论证上的缺陷：其一，实定法渊源中并不存在一个“法定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普遍性规范，而

“欲证立法律判断，必须至少引入一个普遍性的规范”
(8)
，况且法定义务并不一定不适用诉讼时效，比如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

理之债、侵权之债等；其二，虽然“交纳专项维修资金的法定义务”与“追索欠交的专项维修资金的权利”相对应，但是无救

济即无权利，“追索欠交的专项维修资金的权利”必须经由救济规范才能实现。指导案例 65号列明的相关法条中，唯一可能成

为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基础只有《物权法》第83条第 2款，但其并不能担当此重任。 

二、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的物权请求权属性 

《民法总则》之前，“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物权请求权”已经成为通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

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纳，《民法总则》第 196 条对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物权请求权进一步作了限定。但无论

如何，一直以来并不存在一个“法定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一般规范。假如指导案例65号能够合理地将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解

释为属于行使物权请求权，那么追索专项维修资金不适用诉讼时效就是当然的逻辑推论结果，但是指导案例 65号并未采用这一

论证路径。法院并不是对“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存在怀疑，而是对“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究竟属于行使何种请求权未

能形成一致意见，这从指导案例 65号几个相关权威文本的分歧就可以看出。 

一是管理权说。指导案例在总结裁判理由时认为：业主大会要求补交维修资金的权利，是业主大会代表全体业主行使维护

小区共同或公共利益之职责的管理权。二是并非债权请求权说。依据案件二审判决书，二审法院据以否定欠交专项维修资金业

主诉讼时效抗辩的理由是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并非是单纯的债权请求权，不是时效制度的客体，不应适用时效制度”。

原审同样认为：交纳维修资金的义务系由法律、法规予以规定，系业主的法定义务，并非系业主大会与业主基于债权关系而形

成的债务，故对于维修资金的催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9)二审承办法官撰文认为维修基金的交纳并非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债

权请求权，且具备法定不适用诉讼时效情形的一般共性，因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制约。(10)三是妨害防止请求权说。最高人民法

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撰写的案件的“理解与参照”一文，支持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报送案例时的“物上请求权”观点，并进一

步界定为“妨害防止请求权”。(11) 

上述分歧首先反映了司法实践对专项维修资金的模糊认识，并进而对追索专项维修资金属于行使何种请求权不能明确回答。

请求权的界定问题虽然是一个民法学解释选择问题(12)，但在现行实定法的基础上(13)，本案如果不界定清楚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

请求权性质，不支持诉讼时效抗辩的结论就存在前提问题。因为法院不支持环亚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需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判

断基础上：即追索专项维修资金不是债权请求权，或者是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显然，指导案例 65号确立的

“追索专项维修资金不适用诉讼时效”个案规范，未能充分证立。因此，只有界定清楚“专项维修资金”的法律属性，以及“欠

交专项维修资金”的行为属于何种危害，才能准确找出适合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目的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从而回答指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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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号的争点问题，即追索专项维修资金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一)专项维修资金是区分建筑物业主共有持分权的客体 

依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7)，专项维修资金专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住宅物业的业主以及住宅小区内的

非住宅或者住宅小区外与单幢住宅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的业主交存的，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

和更新、改造的资金，属于业主所有。通常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开立一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同时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

交纳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取得专有部分占有的条件，业主如果未按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发建设单位或公有住房

售房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房屋移转所有权时，相应分户账中结余的专项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权同时移转给买受人。

房屋灭失的，房屋分户账中结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返还业主。 

因此，从管理看，筹集的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存取；从用途看，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

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从归属看，归全体业主共有，分户账表明各业主的共有份额；从专项维修资金与住宅的关系看，

专项维修资金虽是各业主共有，但业主不得请求分割，并且随专有部分的转让而转让。专户存取的管理、用途的限定已使专项

维修资金特定化而具备了物的属性，份额明晰但不得请求分割，只能随房屋所有权一并移转，决定了共有的形态是共有持分，

因此和各业主对区分建筑物共有部分的权利一样，对专项维修资金各业主享有的是共有持分的权利。 

(二)欠交专项维修资金构成对共有部分的现实妨害而非妨害危险 

1.业主当交不交维修资金构成妨害而非损害 

妨害，指以占有以外的方法阻碍或侵害所有权的支配可能性，比如对物之实体的侵害、可量物的侵入、无权使用他人之物、

妨碍所有权的行使、否认他人对物的所有权、土地登记的错误、遗漏或不实等(14)。其与损害的区别主要在妨害的持续性上(15)。《物

权法》第 83条第 2款前段所列举的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

费等情形，都持续地害及区分建筑物所有权支配的可能性，均属于妨害。物业费是用于物业日常维护的费用，尚且构成妨害，

举轻以明重，专项维修资金的欠交更是持续害及全体业主对共有部分的支配，构成妨害而非损害。在实践中由于对物业管理关

系的模糊认识，发生纠纷后基本上是在物业服务合同框架下讨论，追索主体大多是物业服务公司，业主常以诉讼时效抗辩，法

院基本上也会依据诉讼时效规则进行审查。 

2.业主当交不交维修资金构成现实妨害而非妨害危险 

物权法为物权主体排除他人不法干涉提供了系列保护手段，其中包括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二者都是规范以

侵夺或扣留占有以外的方式不法干涉他人物权的情况，只不过妨害排除请求权针对现实妨害，妨害已经存在并且正在持续，要

求对方除去妨害；妨害防止请求权面向将来之妨害，要求对方负不为妨害的义务。(16)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撰写的指导案例 65号的“理解与参照”一文中，将业主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权利界定为

“妨害防止请求权”，似有不妥。依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以及业

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 30%的情况下交纳，因此具有专项预付金性质，交纳后存入专户，形成业主共

有财产的一部分，分户账具有共有持分份额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认为，拒绝交纳专项维修资金并未导致妨

害发生，比如楼顶漏水、电梯损害等才是现实的妨害，但是拒绝交纳导致“所有权”有受妨害之危险，因此界定追索专项维修

资金是行使妨害防止请求权。实际上，由专项维修资金的预付金性质决定了业主应当预交而不预交即构成现实的妨害，并不是

待楼顶漏水、电梯损害才是现实的妨害。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的解读混淆了共有部位、共有设施的共有和专项维

修资金的共有。虽然妨害防止请求权和妨害排除请求权的规范基础都是《物权法》第 35条，但是请求权构造还是有差异。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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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维修资金构成对业主共有的专项维修资金的现实妨害而非妨害危险，业主大会向欠费业主追索是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 

三、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的规范构造 

从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法律适用实践看，比较混乱甚至错误，缺乏请求权思维以致于规范基础不明确、规范解释不当是重

要原因。对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法律实践，是通过相互关涉的若干法条共同作用产生一个规范体来实现规范任务的，这一规范

体包括主导规范、辅助规范、防御规范等，从而构造出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一)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纠纷的法律适用实践 

对于业委会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各地法院据以支持或反对的法源基础有较大差异。法源基础的不同，体现法官对专

项维修资金请求权的不同界定。除少数案件外，法官缺乏对请求权救济枢纽地位的认识，普遍把辅助规范当作支持诉讼请求的

法源基础，绝大多数判决没有一个完全法条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将一个一个孤立的辅助规范串联起来，构建貌似说理的逻辑

链条。有些案件体现了法官的请求权思维，虽然所适用的请求权规范基础有待商榷。比如，在(2018)苏 0303 民初 1817 号案中，

法官判令被告依据《物权法》第80条的规定给付分摊的维修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 107

条给付逾期利息损失。显然法官将欠交专项维修资金行为认定为对全体业主分摊费用约定的违反，因此逾期交纳应当依据《合

同法》第 107 条赔偿全体业主利息损失。另如，在(2018)渝 0109 民初 6219 号案中，法官依据《物权法》第 33条确认物权，依

据第 35 条判令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同时列明的适用法律还有第 83 条，显然法官将业主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建立在物权

请求权规范基础之上。 

指导案例 65号原审一审判决书(2011)虹民三(民)初字第 833 号的实体法裁判依据是《物权法》第83条和《物业管理条例》

第 54 条。二审因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2011)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 1908 号主文部分仅仅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153条第 1款第 1项作为裁判依据。 

指导案例 65 号在“相关法条”部分增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 135 条、《物权法》第

79 条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第 7条第 4 项，进一步明确《物权法》第 83 条第 2款和《物业管理条例》第 54 条第 1款、第 2款

为裁判规范。其中《民法通则》第 135 条是普通诉讼时效规范，《物权法》第 79 条规定专项维修资金的权属(归全体业主共有)

和用途(用于电梯、水箱等共有部分的维修)，《物业管理条例》第 7 条第 4 项、第 54 条第 1 款是对业主交纳专项维修资金义务

的规定，只不过第 54 条第 1 款是在第 7 条第 4 项的业主交纳义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交纳专项维修资金业主的范围。《物

业管理条例》第 54条第 2款的规范内容与《物权法》第 79条一致。显然，可能成为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基础只剩下《物

权法》第 83条第 2款。但是，《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是否堪此重任？ 

(二)《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并非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基础 

1.对《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前段的解释 

《物权法》第83条第 2款前段对于物业管理区域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非穷尽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进行说明，并

对物业管理区域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提供救济方式，包括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请求主体是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但是，该条并不是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基础。因为在构成和法律效果之间，规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有权依照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行使相关请求权，因此，第 83条第 2款前段并不是完全法条，而是一项准用性规定，并不能成为请求权规

范基础。但由于该条列举加概括了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情形，以及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的法律效果，虽然在适用时需

要转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 6条和《物权法》第 35条、37条的规定，但《物权法》第

83 条第 2 款前段是对所转引条文在构成要件上的具体化，因此仍有适用实益，在体系构造上，与被转引的法条配合构成相应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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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规范基础。以侵占通道为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请求排除妨害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即为《物权法》第 35 条(结合《物权

法》第 83条第 2款前段)。 

但是，拒绝交纳专项维修资金并不在《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前段明确列举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情形之中，需要对

其中的“等”字予以解释。现代汉语中“等”字用于列举之后有两种相反的含义，一是表示列举未尽，二是列举后的煞尾，前

者为“等外等”，后者为“等内等”。因此当法律条文中出现“等”字时，就有了应作“等内”还是“等外”理解的争议。 

《物权法》第83条第 2款前段并非单纯的列举，而是采用了概括与列举结合的“例示法”，意味着法官裁判时可以适用类

推的方法(17)，对于未明确列举的情形，只要与列举的情形有着同样的事物本质，就应该属于等内之义，适用同样的法律效果，

即同类情况同样对待，因此这里的“等”属于“等外等”。指导案例 65 号在相关法条中列举了第 83 条第 2 款，并且在裁判理

由中认为：“对专项维修资金的追索，目的之一是防止一旦因物业项目维修需要资金入不敷出，对大楼物业造成损害，属妨害

防止请求权”，也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拒绝交纳专项维修资金”属于第 83条第 2款的等内之义。只不过指导案例将

“拒绝交纳专项维修资金”界定为一种妨害发生的“危险”，而不是现实的“妨害”，是不准确的。 

2.对《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后段的解释 

《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后段规定“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段如何解释，

是专有权保护的请求权规范还是其他考量？涉及到对后段“自己合法权益”的解释。从文义看，业主“自己合法权益”不应限

于专有部分的权益。后段看似没有具体规定法律效果，但是“可以提起诉讼”表达的是业主有权根据实际侵害向法院诉请，说

明业主所遭受情事具有可诉性。“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规定请求权的一种方式，因此也是请求权规范基础。(18)从

语境看，应该限定为承接前段无法行使的请求权，如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尚未成立的情况。因此，后段可视作前段所定请

求权在诉讼主体和请求权主体的进一步安排，从而解决业委会缺失情况下的共有权救济无法启动的难题。有学者认为单一业主

可以就侵害自己共有权的行为，依据《物权法》第 35 条向人民法院提起排除妨害之诉请，既符合第 83 条规定的文义，又不影

响体系和谐，并且符合保护业主利益的价值判断。(19)因此，《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后段并不像有学者认为的属于转引型赘文。
(20) 

从共有的外部关系角度看，共有形态下对第三人的物权请求权主体问题，物权法未设明文，仅仅在第 83条第 2款对区分建

筑物共有部分的请求权主体作了规定，即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共有人全体作为共有形态下的物权请求权主体自是应有之意，

但是各共有人得否本于所有权而为请求没有明确。共有是所有的一种形态，共有人也是所有人，所以有学者认为“凡所有人本

于所有权得行使之权利，各共有人亦得行使之”
(21)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821 条规定的“各共有人对于第三人，得就共有

物之全部为本于所有权之请求”，可资借鉴。同理，在个别共有人有害于共有权的情形，除共有人全体外，其他共有人对于该

共有人，同样可以本于所有权而为请求。《物权法》第 83 条第 2 款后段即是明确单一业主的请求权主体地位，意味着单一业主

可以就妨害自己共有权的行为，依据《物权法》第 35条向人民法院提起排除妨害之诉请。 

(三)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规范体系 

从上述专项维修资金的法律属性看，专项维修资金是区分建筑物业主共有持分权的客体，欠交专项维修资金构成对共有部

分的现实妨害而非妨害危险，因此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规范首先是《物权法》第 35条。 

《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前段所列举的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等，

均属于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物业使用禁止性规范，从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除拒交物业费的情形同时损害业主和物业

服务企业的利益外，这里的合法权益是一定范围内受影响的业主或全体业主的利益，受影响的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

有权和共同管理权，请求保护物权，其诉请仍然落入《物权法》第 35条和《侵权责任法》第 6条第 1款的规范范畴，只不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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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第 83条第 2款前段具体化了物业管理区域内对共有部位共用设施造成妨害和损害的具体情形，后段基于实践需要进一步

明确了个别业主作为共有人之一基于其所有权可以作为请求权的主体。因此《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并非独立的请求权规范基

础，而是《物权法》第 35条和《侵权责任法》第 6条第 1款的辅助规范。 

综上所述，就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而言，《物权法》第 35 条是其请求权主导规范，第 83 条第 2 款是辅助规范。第 83 条第 2

款前段具体化物业管理区域对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的各种妨害和损害样态，后段明确业主作为共有人之一本于所有权人得为请

求的权利。依学界通说，排除妨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 196条将这一共识明确规定下来，因此《民法总则》

第 188 条的诉讼时效规范不能成为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的防御规范。 

对于法官的判决，经常见到的批评是“说理不足”。说理是证立法律判断的过程，对于当事人服判息讼非常重要，尤其考

虑到指导案例的准法源地位。但是法官如何说理，涉及准确选择可适用的成文法条文、正确理解并适用成文法条文等，对此，

指导案例应该有示范性的论证。特别是有学者指出指导性案例的后案参照不仅包含对指导案例裁判规则的制度性参照，而且包

含对指导案例裁判方法、法律思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方法等非制度性参照。(22)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固然重要，但是指导

案例在法律适用方法上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纪要》中要求法官“注意树立请求权基础思维”(23)，请

求权思维必然要求法官以法律规范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以法律规范作为证立的依据，不能轻易脱离“文本文义”进行说理，

坚持规范基础分析方法。(24) 

四、《民法典》追索专项维修资金请求权规范体系 

《民法典》基本承继了上述请求权规范体系(《民法典》前后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规范体系的对照见表 1)，除表达更

精确以外，在守成的基础上有创新。有两个实质变化：一是请求权主体由“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修改为“业主大会或者业

主委员会”更准确，更便于业主行使权利；二是原《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后段的内容在《民法典》第 286条中被删除，另外

单设一条业主权益保护规范即第 287条，与原来《物权法》第83条第 2款的语境显然不同。单个业主能否承接在业主大会和业

主委员会尚未成立的情况无法行使的请求权，在原来的语境中，比较容易解释出肯定的答案，在语境变化的情况下，可能需要

更坚实的依据。 

立法机关认为对《民法典》第 286 条规定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有三种，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

会自不待言，另外两种情况分别是“受到侵害的业主”和“共同受到侵害的业主，推选代表人”，而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

的行为依据单独的条文即第 287条救济。之所以在《民法典》中将《物权法》第 83条第 2款后段的内容单设一条，立法机关作

了说明，从中可以看出第 287 条规定的业主“自己的合法权益”指业主享有的共有利益而非专有权益。
(25)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第

286 条和第 287 条构建了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行使物业管理职能、申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到业主请求承担民事责任多

方面立体的权利救济体系。(26)可见，在解释《民法典》的规定时，无论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均认可了业主共有利益受损害情

况下单个业主的请求权。 

当然，请求权规范基础构成和体系的构建不仅是立法的，也是司法的，是规范创制的方法也是规范适用时要观照的。因此，

无论在民法典编纂时还是后民法典时代，请求权基础体系的构建都是争议解决的核心，《民法典》并非请求权基础体系化的终点，

而是新的开端。追索专项维修资金案型仅仅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的一类，以指导案例 65号为中心对这一案型进行法律适用

研究，只是一个侧面，未来如何指导新案例的处理、完善相应的体系建构、考察法律运行的真实状况，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任务。 

表 1《民法典》前后追索专项维修资金的请求权规范体系对照 

规范地位 《民法典》前的民事法律 《民法典》 异同 



 

 8 

主导规范 

《物权法》第 35条妨害物权或者可

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

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第 236 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

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碍或者消

除危险。 

无变化。 

辅助规范 

《物权法》第 13条第 2款业主大会

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

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

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

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

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

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

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

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 216 条第 2款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

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

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

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

状、赔偿损失。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

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有关当事人可

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

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相同:（1）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损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不

变；（2）仍是指示参引性规范。 

不同：（1）请求权主体由“业主

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修改为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更

准确，更便于业主行使权利。（2）

“要求”修改为“请求”，更符

合请求权思维。（3）法律效果增

加“恢复原状”。 

第 217 条业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

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

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

承担民事责任。 

（1）原《物权法》第 13条第 2

款后段的内容在《民法典》中单

设此条。 

（2）增加了侵害人的范围； 

（3）“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

“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均是规

定请求权的方式，但更加凸显请

求权思维。 

防御规范 

《民法总则》第111 条向人民法院请

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 111 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

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无变化。 

防御规范的 

防御规范 

《民法总则》第 196 条下列请求 

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

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

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

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

求权。 

第 196 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 

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 

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

求权。 

无变化。 

 

注释： 

1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952 页。 

2其余 11宗案的具体援引情况如下：1-7 是孙拴平、孟林茂业主共有权纠纷系列案，依据 7份不同案号的二审民事裁定书，

这 7宗当事人希望动用专项维修资金对房屋屋顶进行修缮引起的纠纷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65号指导案例的目的，是证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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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应为共有权纠纷。8是曾龙光诉曾美清返还原物纠纷案，在原告起诉返还办案卷宗的请求中，当事人主张法院参照指导案例

65号，判决“申请人无需列明所有办案卷宗的明细，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显然，当事人的诉求与 65号案的裁判要点毫

不相干。9 是卢炽丰诉王文力等股权转让纠纷案，法官在判决书说理部分阐述到“指导案例 65 号明确认为股权未付价款超过总

价款 1/5时不适用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定”，显然此案所指 65号案应为法官笔误。10是开封市滨河佳园小区业主大会与梁仲华等

所有权纠纷上诉案，当事人援引 65号指导案例的目的是用以支持业主大会为物权纠纷诉讼主体。11是李洁诉秦皇岛市运达运输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在这起劳动争议案中原告援引 65号案认为应“适用于其与被告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法院并不认

同。 

3(11)席建林、陆齐、李兵：《〈上海市虹口区久乐大厦小区业主大会诉上海环亚实业总公司业主共有权纠纷案〉的理解与参

照--追索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 2期。 

4张翔：《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法学研究》2012 第 6期。 

5(2017)苏 0602 民初 3449 号。 

6(2014)碚法民初字第01570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601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74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75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72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86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90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68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69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81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73 号、(2014)碚法民初字第 01571

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83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84 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86 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89

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91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88 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87 号、(2015)碚法民初字第 04490

号。 

7(2015)江法民初字第12142号。 

8[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76 页。 

9上海市虹口区久乐大厦小区业主大会诉上海环亚实业总公司其他所有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

二(民)终字第 1908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1)虹民三(民)初字第833 号民事判决书。 

10 成皿、周嫣：《物业维修基金的催交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人民司法》2013 年第 20 期。 

11 王轶：《民法典如何保护物权》，《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期。 

12 指导案例 65号原审二审时的规定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条“当事

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其他依法不

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13(21)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0、238 页。 

14 王洪亮：《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204 页。 

15 王洪亮：《请求权基础的解释与反思》，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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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27页。 

17[德]罗兰德·史梅尔：《如何解答法律题——解题三段论、正确的表达和格式》，胡苗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9页。 

18 孙维飞：《占用公共通道纠纷的类案研究——以请求权基础为中心》，《交大法学》2014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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